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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僑外生新生報到、註冊暨入學行程 

 9/1-9/2 住校新生宿舍入住日 

 9/4 境外學生報到、註冊日 

 9/5-6 新生始業輔導、英文會考 

 9/7 107 新生住宿講習暨迎新活動 

 9/10 開學(正式上課) 

 9/10-9/21 在校生加退選、學分抵免 

 9/11-9/14 新生體檢 

 

107 年 9 月 4 日 （星期二） 

壹、 107 學年度僑外生新生報到說明會 

日期：2018 年 9 月 4 日 （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12:00 

地點：中正大樓 1 樓閱覽室 

一、 報到說明會流程 

09:00-09:30 報到及繳交資料 

09:30-09:50 國際處長官介紹 

09:50-10:20 說明註冊程序 

10:20-12:00 進行註冊程序 

 

二、 應繳交資料 

9:00~ 

9:30 

1. 境外學生請到國際事務處報到，繳交資料如下 

□ 海外聯合分發委員會分發通知書(正本+影本1份)：經海聯會分發之僑生及港

澳生。 

□ 居留簽證(Resident Visa)：僑生及外國學生。 

□ 境外體檢報告影本：僑生及外國學生。 

□ 入臺許可證：港澳生。 

□ 有效期半年以上之護照(正本及影本4份)。 

□ 正面脫帽半身2吋大頭照照片6張(最近一年內拍攝、脫帽、未戴有色眼鏡、耳

朵清晰可見、不遮蓋等，另附電子檔尤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暑假      9/1 9/2 

準備周 9/3 9/4 9/5 9/6 9/7 9/8 9/9 

開學周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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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個人資料公務使用同意書（簽名並繳交入學須知最後2

頁附件）。 

□ 保險證明一份：投保僑生傷病醫療保險或外國學生自行提供之自入境當日起

至少六個月效期之醫療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若未具有以上三項保險之一，

您須參加本校提供之「境外學生醫療保險」。 

□ 清寒證明：需申請「僑生清寒助學金」或「健保費減免」之僑生及港澳生。 

□ 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若為20歲以上港澳生、無戶籍國民者需附。 

□ 港澳生的居留體檢 (乙表) 辦理好後另須繳交影本1份至國際處。 

□ 每位新生的居留證/身分證辦理好後另須繳交影本1份至國際處。 

□ 中文名字印章1枚(郵局或銀行開戶用)，辦理好請繳交帳戶影本1份至國際處。 

□ 註冊程序單(現場領取，需填寫正確) 

存摺照號影本，辦理所需資料如下： 

http://www.post.gov.tw/post/internet/B_saving/index.jsp?ID=3010102#F-1 

僑聯社設費：由僑聯社幹部負責 

四技、五專：2,000元/ 二技、研究所：1,000元 

10:20~ 

12:00 

2. 註冊組報到，辦理編班、學號並登錄基本資料 

□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中文或英文之最高學歷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件（務必

在當地驗證完成），如經查驗不符，取消入學資格。 

□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中文或英文之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正本（務必在當地驗

證完成），如經查驗不符，取消入學資格。 

□ 本校錄取通知書。 

□ 海外聯合分發委員會分發通知書(正本+影本1份)：經海聯會分發之僑生及港

澳生。 

3. 出納組繳交各項費用 

學雜費 

宿舍住宿費 

僑保費/ 健保費 

17:00前 4. 請將註冊程序單繳回國際事務處後即完成註冊程序 

最晚於9/10(一)16:00前完成相關註冊手續 

 

三、 各項繳費金額(僑外生是以新臺幣現金當場繳交) 

□ 學雜費約 25,000~57,000 元。僑生港澳生依本國生 107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收費標

準收費；陸生、外國學生收費基準，其學費及雜費依本國生收費標準 2.2 倍收費。 

□ 住宿費(校內)： 

房型 每學期  

四人雅房(女生宿舍) 10,500    

https://aca.nutc.edu.tw/ezfiles/3/1003/img/1797/684819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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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雅房(女生宿舍) 6,500     

四人套房(男生宿舍) 15,000    

六人雅房(男生宿舍) 6,500     

 

□ 僑聯社社費(僑生港澳生需繳交)：四技/五專 2,000 元；二技/研究所 1,000 元。 

□ 僑生醫療保險費半年(9 月~隔年 2 月)545 元。 

□ 已領有臺灣健保卡者則繳健保費半年(9 月~隔年 2 月)4,494 元，欲申請健保費減免之

清寒僑生，請於註冊時繳交清寒證明文件，清寒僑生健保費半年(9 月~隔年 2 月)2,244

元。 

□ 若未具有僑生醫療保險或外國學生自行提供之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之醫療

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則須參加本校提供之「境外學生醫療保險」，保費半年(9 月~

隔年 2 月)3,000 元。 

（以上三擇一） 

□ 港澳生居留體檢費約 3,100 元。 

□ 港澳生辦理居留入出境證費約 2,600 元；僑生辦理居留證費約 500 元；；外國學生

1,000 元。 

□ 校內健康檢查費約 500 元(與居留體檢不同，所有新生必須參加)。 

□ 書籍費：視各系所而定。 

□ 生活費：因需等居留證辦妥後才能在臺灣的銀行開戶(約 1 個月)，請預先多帶現金

支付生活所需。 

 

四、 健保及醫療保險說明 

1. 依規定，僑生於臺取得居留證起連續居留滿 6 個月後，依法須參加全民健保(若期間需出

境以 1 次未滿 30 天為限，並扣除離境天數後居留滿 6 個月算)，期間離境超過 30 天(含)

者，重新起算居留 6 個月。 

2. 因此新生需特別注意於寒假返鄉停留的天數，以確保符合參加健保條件。 

3. 尚未加入健保的前六個月(9 月~隔年 2 月)統一參加由僑委會所辦的僑生醫療保險，即看

病請先自費，再向學校提出申請保險理賠。若因出境延後，在等待加入健保的過渡期間(隔

年 3 月後)，原則上請同學參加由學校代辦團體保險。 

4. 清寒僑生健保費減免申請 

     (一)欲申請健保費減免之清寒僑生，請於註冊時繳交清寒證明文件，於居 

        留滿六個月後加入健保時，每月繳交之健保費可減免一半。 

     (二)清寒證明文件原則同意由留臺校友會、前一學程畢業學校、同鄉會、 

        僑居地政府機構或僑委會指定之保薦單位開立(非個人)。 

 

五、 居留證辦理說明(規定入境 15 日內應辦理) 

1.   外國學生、僑生所需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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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持外國護照並以居留簽證入境者，入境 15 天內應前往移民署辦理外僑居留

證！ 

b. 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境證入境在臺無居留證明文件，應申請臺灣地區居留證！ 

□ 外國人居(停)留案件申請表 

□ 繳護照及入國簽證 (正本及影本) 

□ 二吋照片 2 張(二吋脫帽半身白底照片，頭頂到下

巴不得小於 3.2 公分) 

□ 錄取通知書 

□ 在學證明(註冊完畢後至國際處申請) 

□ 註冊繳費證明 

□ 規費:僑生 500 元；外國學生 1,000 元 (10 個工作

天後領取，核定居留效期 1 年。) 

2. 港澳生： 

a. 港澳生來臺後請先前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在學校後面)做「港澳生居留體

檢」(乙表)，須帶護照、二吋照片 3 張、體檢費約 3,100 元，體檢報告約 7 天

後出來。若之前有接種過「德國麻疹疫苗」者，請記得帶僑居地的針簿。 

b. 拿到體檢報告後，請前往移民署辦理臺灣地區居留證。

所需資料如下： 

□ 請至移民署網頁下載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境居留

/定居申請書。 

□ 二吋照片 2 張（附二吋脫帽半身白底照片，頭頂

到下巴不得小於 3.2 公分) 

□ 港澳身分證 

□ 入境證 

□ 錄取通知書 

□ 港澳警察無犯罪紀錄證明書 1 件（年滿 20 歲需附） 

□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乙表) 

□ 註冊繳費證明 

□ 在學證明(註冊完畢後至國際處申請) 

□ 港澳地區規費 2,600 元(核發居留入出境證，包含多次出入境證)，註：10

個工作天後領取。大學部核定居留效期 3 年。 

 

六、 手機申辦及郵局開戶 

  一、手機：可至各電信門市申辦手機，分為月租型門號、預付卡門號 2 種，請 

      自行選擇。備註：9/4 報到日當天有遠傳電信人員來擺攤，可現場辦理。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088227&ctNode=30067&mp=1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088227&ctNode=3006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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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郵局開戶： 

      (一)新生需開立一個郵局帳戶以利以後相關獎助學金、各項退費需要。 

 (二)開立郵局帳戶應備證件：居留證(辦好後才能開立帳戶)、護照、學生證、中文名字

印章、僑生就學證明(機器列印或向國際處或註冊組申請)。 

 

貳、 新生始業輔導時間：https://student.nutc.edu.tw/files/13-1004-909.php?Lang=zh-tw 

地點：本校體育館、操場。(三民校區) 

107 年 9 月 5 日（星期三） 08:00 至 17:00 時。（商學院、設計學院 ，並於 9 月 6 日英文會

考） 

107 年 9 月 6 日（星期四） 08:00 至 17:00 時。（健康、資訊流通、語文學院 ，並於 9 月 5

日英文會考） 

 

 

https://student.nutc.edu.tw/files/13-1004-909.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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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英文會考時間：https://language.nutc.edu.tw/ezfiles/33/1033/img/1743/896666666.pdf 

 
1. 參加對象：107 學年度入學四技新生，包括：日間部、進修部以及 未曾修讀大一英文之

轉學生或復學生。 ★應英系同學和聽障生不須參加  

2. 考試日期: 107 年 9 月 5 日至 9 月 6 日  

3. 考試方式:線上電腦測驗，每場次考試時間約 2 小時。  

4. 考試規則:請確實遵守考試規則並認真作答，猜題亂答者須在規定期限內(9/7 週五)進行重

考並在”大一英文”課程分數 中予以扣分。 

5. 考試場次:以班級為單位，各班的考試場次及時段由語言中心安排 (詳如考程表，並請準時

到場)。  

https://language.nutc.edu.tw/ezfiles/33/1033/img/1743/8966666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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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試地點:本校中正大樓四樓語言中心 3411-3416 語言教室。 

7. 注意事項提醒: 請各班同學務必準時進入考場考試，缺考將影響「大一英文」課程之修習

及學期總成績之扣分(10 分)。因故無法到考，需提出具體可佐證之證明事先報備，准予後於

規定期限(9/7 週五)內統一補考。未能於規定期限內補考者，將於”大一英文”課程分數中扣分。  

8. 請各班同學務必記得自己的學號，學號為考試帳號。 

 

107 年 9 月 7 日 (星期五) 

肆、 107 新生住宿講習暨迎新活動→ 請住宿新生務必參加！ 

 

一、活動日期：107 年 9 月 7 日 (星期五)下午 14：00–17：30 (12:00 進場) 

二、活動地點：體育館 

三、參加對象：本校全體住宿新生 

四、承辦單位：學生事務處學生宿舍組 

□ 僑生，大陸生，外籍生點數相關事宜 

107 學年度加點達 8 點者就可申請續住。 

加點方式請參考學生手冊- 住宿學生生活輔導補充要點。 

（加點方式如：看電影，打掃，與家長聯繫等等） 

×備註：參加國際處活動（學年）可得上限 4 點 

 

107 年 9 月 10 日 (星期一) 開學，正式上課 

伍、 選課：開學 2 周內得到學號後上 eportal 學生管理系統就可選課（大一新生無法加退選） 

(一)加退選： 

1. 學生須依所屬系科入學年度之課程標準修課（課程標準詳見本校教務處網站

http://aca.nutc.edu.tw/files/11-1003-2117.php），請注意校訂及系訂畢業門檻規定，包含

畢業學分數、英文能力檢定、專業技能證照等。 

2. 除特殊情況加退選者，採取紙本申請方式進行外，其餘選課作業應於規定期限內在網

路線上完成。特殊情況加退選請至【教務處首頁/註冊組/表單下載】下載，並於 9/25

下午 17:00 前完成核章並送至各系科辦公室。 

3. 二技生通識課程因報到前電腦已進行配課，請依加退選方式辦理。 

4. 請務必確定課表所列課程與上課課程一致，如有差異敬請儘速辦理加退選。 

(二)抵免學分： 

轉學生或新生入學前如有已修畢之科目學分者，得依本校「學生抵免科目學分作業要點」

辦理科目學分抵免作業。期間：9/12(一)中午 12 時至 9/23(五)止，相關問題請至各系科辦

公室或教務處註冊組洽詢。 

 

http://aca.nutc.edu.tw/files/11-1003-211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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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9 月 11 日-9 月 14 日 

陸、 107 學年度社團招生博覽會 

一、活動日期： 

107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二)下午 9：00 – 17：30  

  107 年 9 月 12 日 (星期三)下午 9：00 – 17：30 

二、活動地點：中正花園、中正一樓 

三、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師生 

四、主辦單位：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承辦單位：學生會 

        協辦單位：全體社團 

柒、 各班體檢時間： 

健康檢查費用為 500 元 

https://student.nutc.edu.tw/files/14-1004-52436,r843-1.php 

https://student.nutc.edu.tw/ezfiles/4/1004/img/95/407913808.pdf 

 

 

捌、 其他注意事項 

◎國際事務處網站：https://oia.nutc.edu.tw/bin/home.php 

◎國際事務處 FB：https://www.facebook.com/nutc.oia/?ref=bookmarks 

各項活動與獎助學金將不定期公告在僑聯社 FB與本處網頁，請於公告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 

https://student.nutc.edu.tw/files/14-1004-52436,r843-1.php
https://student.nutc.edu.tw/ezfiles/4/1004/img/95/407913808.pdf
https://oia.nutc.edu.tw/bin/home.php
https://www.facebook.com/nutc.oia/?ref=bookmarks

